清河县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整改任务(序号3)销号的公示

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“国考断面水环境质量排名落后。2021年至2024年，邢台市地表水环境质量全国排名分别为倒6、倒23、倒13、倒5；2024年12个国省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58.3%，虽完成省定考核目标，但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4.3个百分点。”问题已完成整改，并通过市级部门验收，拟按程序实施销号。根据《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》有关要求，现将该问题整改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6年2月2日至2月13日。

如有异议，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箱形式反馈。

联系电话：0319-8161559
电子邮箱：qhdc2025@163.com

附件：具体整改情况表

附件：

具体整改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国考断面水环境质量排名落后。2021年至2024年，邢台市地表水环境质量全国排名分别为倒6、倒23、倒13、倒5；2024年12个国省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58.3%，虽完成省定考核目标，但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4.3个百分点。

	责任单位
	清河县委、县政府

	整改目标
	国省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到省考核要求，地表水环境质量全国排名持续改善。

	整改措施
	加强河流断面水质管控，充分发挥市水生态环境指挥中心作用，紧盯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监测数据，密切关注河流水质状况，及时指挥调度，落实全过程监管机制。

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，做好雨污管网改造，减少降雨期间雨污混流直排入河对断面造成不利影响；完成市城区开元路（泉南大街—市污水处理厂）污水管网等50公里排水管网建设；完成市城区已发现的15处市政排水管网混流点位及23处未分流小区雨污分流改造。

（三）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，持续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，对新发现的排污口及时录入全国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信息化平台，对非法排污口一律封堵拆除。
（四）积极谋划水生态治理项目，做好项目入库、资金争取等工作，加快推进水生态治理项目建设。

（五）实施多水源生态补水。统筹调度多水源实施生态补水，争取外调水，用足引江水、引黄水，用好水库水，进一步增加河道生态基流，解决生态流量不足问题。2025年底前，利用朱庄水库、临城水库向下游河道补水0.57亿立方米。

	完成情况
	按照《2025年全市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》的要求，紧盯市水生态环境指挥中心指令，扎实做好油坊桥、郎吕坡和十八庙桥断面水质管控工作。一是加强巡查排查，消除断面周边污染隐患，共清理河道漂浮物4处；二是加大监测频次，安排专人紧盯油坊桥自动水站监测数据。同时，对3个断面及上游进行布点监测；三是加强联防联控，积极与临西县、临清市沟通对接，2025年以来，面对面会商共2次，电话沟通共15次。2025年1-12月，油坊桥、郎吕坡国考断面均值为地表Ⅲ类，十八庙桥省考断面为地表Ⅱ类，优良水体比例100%。

已组织开展对城区街道雨污分流改造情况全面巡查，均已接入市政管网线路，未发现排水管网混接错接情况。

按照《清河县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持续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，通过人工沿河踏查、无人机排查等方式进行排查溯源，共排查出49个排口，均录入全国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信息化平台。经排查，2025年未发现新增入河排污口，未发现非法排污口。

根据我县断面实际情况和河道的特点，多次与水生态治理专家进行咨询沟通，持续做好水生态治理项目的谋划工作。

为实施多水源生态补水，我们积极沟通对接水利、水务部门，一是紧盯京杭大运河2025年全线贯通补水行动，2025年3月31日-4月21日、5月17日-20日，通过位山引黄线路补黄河水入卫运河，累计过境25天。9月1日-14日，通过漳河向卫运河补岳城水库水，累计过境14天。二是积极争取启动位山引黄工程，向清凉江进行补水，2025年1月1日-22日、2月24日-5月30日、6月8日-7月2日、9月20日-10月8日，共启动4次，累计过境160天。


